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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将军

“我去。”
这是沈虎禅的答案。
也是一个决定。
— —虽然这个决定很可能使他坠入万劫不复之境，但沈虎禅还是作了
这个决定。

“好，”将军深深地望着他，然后宣布，“你先养伤，我们作好准备，时
机一到就出发。”
沈虎禅没有问：什么时候出发？去哪里？怎样才可以见得着万人敌？
如何才能杀得了万人敌？
他不问是因为知道，在需要告诉他的时候，将军自然会告诉他，在他
不该知道的时候，他问了也是白问。
他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养伤。
— —先把伤养好，才能再搏杀。
只有好的体魄，才能干大事。
金银财富、名利美人比起健康，根本不算是什么。
在还没有失去健康之前已醒悟到健康的可贵，这才是一个真正自珍自
惜自爱的人。
沈虎禅回到“牧羚楼”。
他现在的“责任”是：养伤。
蔡可饥和徐无害送沈虎禅回到厢房。
“将军府里，你要到哪里去都可以，通行无阻，”将军曾这样对他说，“只
有一个地方你最好不要乱闯。”

“你住的地方？”沈虎禅随口问。
“我住的地方，是在‘将相门’后东楼南一房：我办事的地方是在‘残
夏台’，跟家人相聚，多在‘观鱼阁’；与朋友叙，则在‘笑悠堂’；平时亦
多到后园的“赐子亭’散散步、练练功夫，一问人便知道坐落在什么地方，
很好找。你要找我，随时欢迎。”将军笑道：“但燕兄住在‘听香小榭’，他
是我的客人，也是我的敌人，如果没特别的事，或没有他许可，你最好不要
去骚扰他。”

“对，你最好不要来骚扰我。”燕赵居然也附和道，“有需要的时候，我
自然会去骚扰你的。”
所以在徐无害和蔡可饥送他到了门口的时候，沈虎禅似不经意地问了
一句：“燕先生住的地方，离我这里近不近？”

“近。”徐无害立刻道，“从这个走廊直行往西折，穿过小竹林、红枫道，
在花丛里有三间小屋，其中左首那家，漆上蓝色的，便是燕先生的住处。”

“三间？”沈虎禅仍不在意在问：“其余二间住的是谁？”
徐无害一时作不了响。
沈虎掸把手一挥，道：“既然不方便，就当我没问过。”
然后推门入室，正要把门关上，见蔡可饥、徐无害二人并未即时离去，
便问：“你们有事？”



“沈大哥，谢谢你救了我。”蔡可饥诚挚地道。
沈虎禅沉着地望着他：“你最想说的，还不止这一句。”
“我知道我们可能帮不上什么忙，可是，我们都是将军一手栽培出来的，
命是你救的，杀万人敌的时候，请也让我们一起去，尽一份力。”蔡可饥近
乎要求似他说。

“你们已几乎死过一次了，”沈虎禅饶有别趣地望着他们：“你们不怕？”
“既然已经死过了，就没有什么好怕了。”徐无害说，“怕的反而是没有
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我知道你们的诚意，可是将军麾下的事，总要将军来决定，我不可以
越俎代庖。”沈虎禅温和地道：“我怕我也帮不了什么忙，你们还是直接求将
军吧。”
他微笑着关上了门。
点上了灯。
房里有澡盆。
水还是热的。
灯气映着热气。
— —将军一向都很细心。
— —将军的手下把时间也算得很准。
沈虎禅脱光了衣服，走入盆中，坐了下来。
门敲响了。
“谁？”
“沈爷，我们拿来了伤药、热水和毛巾、衣服。”
不待回应，门就被推开来。
四个丫环。
她们纤手有的提着木桶，有的拿着药味极浓的小包裹：“将军吩咐，这
都是上好的金创药，还有艳雪红、七厘丹、急治内外伤，奴婢来替沈爷洗擦
敷上。”
沈虎禅并没有觉得讶异。
他在晚宴前已洗过了澡。
这几个娇俏可人的婢女也是这样服侍他。
“伤药、热水、中服留下，我自己会用；”他吩咐，“你们出去。”
他上次也是这样吩咐。
所以四个女婢也并没有讶异，分别退了出去，挽手关上了门。
房里氤氲水雾。
他倒去了洗涤伤口的脏水，再注入了干净的热水。
他坐在水里，觉得很舒服。
将军送来的伤药，也是罕见的极具功效的药草。
他一面洗澡，一面运功调息。
他头上冒出的黑气，和热水的白气混淆在一起，已成了混浊一片。
— —其实，人生营营役役，这又何苦？只要求得一处舒适自在，又何
须这般奔波忙碌？
可是，还有太多的事，需要自己来做。
在蒸腾的热雾里，他开始从头检讨自己这一个计划的进度：他的计划
就叫做“将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将军，原是军中将领的意思、可是在下棋时，有一句“将军！”即是提
醒对方，将要吃对方的帅或将，对方的棋局已面临战败的危机。
他的计划叫做“将军！”，主要便是对付将军的。不过他心目中的将军，
不止一人。
除了“铁剑将军”楚衣辞，还有万人敌。
他知道武林中有个铁剑将军，有个万人敌，都是不可一世的人物，但
将军和万人敌一向以来，都是对立的。
万人敌的上司是童贯，将军的上级是曾布，只不过曾有和童贯都听命
于宰相蔡京。
蔡京遇私贪欲，播权误国，朝内朋比为奸，曾布终有所觉；要向蔡京
反戈，可是以他在朝中势力，已动摇不了蔡京的根本，反遭蔡京进贬谪。
剩下楚铁剑，动用了武林中的实力，与万人敌的势力对抗，此消彼长，
在官道上，将军的形势也岌岌可危，但在江湖势力上，将军还可以跟万人敌
别别苗头。
除了铁剑将军之外，在武林中还能与万人敌相抵的势力本就不多，当
然还有东北五泽盟和西南南天王。
沈虎禅本早有意思要铲除将军，以挫蔡京的锐气，但在童贯失势后，
他的目标已转移到万人敌的身上。
可是万人敌并不易杀。
连沈虎禅也不知道万人敌究竟是谁。
他只知道这人所作的恶事，恐怕要比下江南采“花石纲”弄得天怒人
怨的朱扪还要多。
一个能做这么多的恶事的人，当然很有权。
— —若不有权，一个人再恶，也不能害太多的人。
但一个恶人手上又有权，为祸则巨矣！
在武林中，像万人敌的地位，当然还轮不到他唯我独尊，但要在官道
上、黑白二道都能翻手风云覆手雨的，恐怕当前也只有万人敌一人而已。
在沈虎禅心目中，万人敌可谓是：通敌卖国，暴敛强征，助纣为虐，
残民自快，当真是无恶不作。
沈虎禅天生喜欢杀这样的人。
不过这样的人也最不易杀。
沈虎禅既想“对付”万人敌，但也想“教训”将军！
铁剑将军在曾布得势时，其声势何尝不是如日中天，排斥异已，威福
也作够了，如今虽是对抗万人敌的一支劲旅，声望已不复当年，沈虎禅心里
也希望将军活该受罪。

— —如果将军无罪可受，他也要让将军受受活罪！
三阳村的居民被强迫缴重税，沈虎禅第一个就想到向将军借款。
他其实比唐宝牛和方恨少先一步找到侯小周。
可是侯小周告诉他许多事。
许多有关将军为富而不仁的事。
从侯小周那儿，沈虎禅肯定了一件事。
钱。将军是不会借给他的。
要“借”将军的钱，惟有抓住他的罩门。
— —将军的“罩门”是什么？



侯小周建议沈虎禅，绑架将军的女儿。
沈虎禅的回答是：与其绑架将军之女，不如绑架将军。
侯小周为沈虎禅的大胆构想而震住。
沈虎禅叮嘱侯小周不可说出去。
所以侯小周在见到唐宝牛和方恨少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沈虎禅来过，
也不提“绑架将军”是沈虎禅的意思。
事实上，沈虎禅也不得不进行“绑架将军”的计划。
因为他有一个结拜兄弟：张炭，竞在这时候遭人绑架了。
他和唐宝牛、方恨少、温柔。张炭等七人结为兄弟姊妹，人称“七大
寇”。其实，他们所作所为，不外锄强扶弱、行侠仗义，但官道、白道上的
人，总拿他们当贼办，故称之为“寇”。
不过他们也不在意：反正是正义之士的，不管黑脸白脸都还是正义的，
若是奸恶之徒，涂白了脸还是填恶的。要在这荆棘遍地的世途持正卫道，总
得有“有邪道就来吧”的决心。
正道就是面对误解纵然受伤也敢去走的长路。
在这血是冷的、眼神是冷冷的。连话也是冷的人间，他们不肯做人做
得完全没有体温，就得要以身上鲜红的血来温热这世间。
张炭被绑架，这使得沈虎禅忧心如焚。
对方透过任笑玉，捎来了一个讯息，只要沈虎禅绑架了将军，他们就
愿以张炭来交换。
这使得沈虎禅更下决心：绑架将军！
任笑玉是沈虎禅的朋友。
好朋友。
任笑玉不能容让“长风剑客”宓近秋横行江湖，况且双方都是使剑的，
宓近秋也容不下任笑玉的傲慢，故而与之决战。
宓近秋毕竟是“三代第一剑”，任笑玉三战三败。
可是宓近秋也杀不了他。
宓近秋杀不了任笑玉，却趁任笑玉不在的时候，挺剑把任笑玉的家人
杀个干净。
任笑玉在悲愤狂怒中，要找宓近秋拼命。
是沈虎禅拦阻了他。
沈虎禅授之于“无用之刀”。
他要任笑玉把“无用之刀”，转化为“无用之剑”。
任笑玉天性聪颖，很快顿悟。
—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无用的剑法，看来杀不了人，才真正能杀人。
— —宓近秋精通剑法，欲以剑法胜之，那是攻坚，不如以刀克制，反
而是趁虚。
任笑玉四战宓近秋，终以“不求胜”的剑法先伤了宓近秋的尾指、中
趾、左耳、脉门，让对方血流不止。
宓近秋初不甚为意，久战之后，终于虚脱，丧命在任笑玉剑下。
他要报答沈虎禅。
同时，沈虎禅经过打探之后，也知道了一个事实：
“铁剑将军”麾下高手如云：除了长风（“长风剑客”宓近秋）、须弥（“大



须弥属手”沐浪花）、将军（“铁剑将军”楚衣辞本人）外，还有“将军麾下，
三面令旗”：楚杏儿、“兜罗宝伞”王龙溪、“七色剑客”舒映虹，还有一干
武林高手强助，诸如：“天命难违”王不从、“巨人刽子手”慕小虾、“蜻蜓
剑”徐无害、可马兄弟、十一少年剑⋯⋯等人。
还有敌友不知莫测高深但常在将军身边的燕赵⋯⋯以及许多隐身未现
的高手。
沈虎禅知道：要拿下将军，若硬拼直闯，恐怕毫无希望，惟一的方法，
要先行智取。在有利时机里，才来力搏。
要这样做，第一件事就是要：
接近将军！

第二章　无欲·无欲·无欲

雷。
雨。
雷雨。
雷电交加，明珠和方恨少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方恨少用衣袖遮着明珠跑，明珠推开碎道：“哪有这么费事！”
两人一直奔到今忘寺，才松了一口气，跟着发现今忘守已成了一座废
弃的古刹。
前些时候，明珠还来上过香，没想到过不多久，好好一座香火旺盛的
古庙也会变成破落不堪的残垣：再仔细察看，大致可以猜到这庙字曾遭祝融
之灾，难怪会成为一座无人料理的废刹了。
两人走进庙里，雨水东一串、西一滩，自破漏的屋瓦上滴下来，两人
几乎要用躲避暗器的步法行走，才不致给雨水滴个正中。
方恨少茫茫四顾：“这就是令忘寺？”
明珠解释道：“从前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的。”
方恨少哦了一声：“大概是给大火烧过了吧。”却发现除了后进的房子
给烧塌了之外，大殿只给烧焦了几处，大部分的瓦梁柱棂都是完好的。
明珠把一些废木干草收集起来，取出火折子生起火来。
方恨少这才醒起，心里骂了自己一声，“该死！”连忙过去帮明珠生火，
两人都静静的没有说话。有外面的千言万雨。
火生起来了。方恨少藉着火光，见明珠膊侧到腿侧的衣服，全湿贴到
肉上，便用手摸了一摸，叫了起来：“还不去把湿衣服脱了——”
他这般一碰，明珠却震了一震，霍然回首，护胸厉目，粉脸发寒，叱
道：“你——”

“我——”方恨少给吓住了，手忙脚乱：“对——对不起，我一时忘了你
是女子——”
明珠看到他这样子，反而不好意思起来，语音也柔和了：“方公子。”
方恨少听她一听，本来正冷得发颤，整个人即拟浸在温水里，一下子
便打从心里暖了起来：“什么事？”



明珠只微微一笑，低下了头，火光立刻从她下颔到秀气的鼻梁上映上
黄金一般的边。
方恨少心中怦然。
“明珠姑娘——我——我到外面去好了。”
“你去哪里？”
“我到外面去。”
“外面下着雨呢。”
“我到阶前去。”
“你去干什么？”
“你要把湿衣脱下来烘干，不然会凉着的。”方恨少背过去说，“我去替
你守着。”

“那你泥？你身上也湿了呀！”
方恨少看看自己：原来真的湿了，湿透了。
他只好说：“我不打紧。”
“可是我怕黑，怕鬼，”明珠温和如这雨夜里的火：“我要你留在这里陪
我。”
方恨少高兴极了。
他又转了过来，随即脸上又出现为难之色：“可是——这不大方便
吧？”

“方公子，”明珠抽起了一根湿的本条，插入一条干的竹枝，炸起了一蓬
星火。她吩咐似地道：“不大方便，是女孩子说的话。女孩于都没开口，男
的不许先说。”
方恨少这回倒是应得利落：“哦。”他这才坐了下来，发现明珠看着火
堆的神情，真像一只深情的狐狸。
明珠额前的刘海湿了，贴在秀额上，给人一种亲密、可怜的感觉。方
恨少一时很想过去，拨开她那湿了的发，轻吻她的额，问她：“你冷不冷？”
方恨少当然没有真的这样做，他只是想了一想。一想已经开始脸红了。
幸而趁着火光，脸红脸黑都看不分明。
明珠仍在拨弄着火堆，撬出一串串的火星子，都炫了那么一下即告逝
去，“怕什么？我们有什么好怕——”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似笑非笑。
这时候，方恨少的眼光正落在明珠的身上。明珠身上的衣衫是湿透了，
直贴肌肤，所以也可以直接看到肌肤的颜色。其实，那也就是火光映在上面
的色泽，暖晕晕的，在秋寒的雨夜里更令人兴起烫贴上去的行动。从方恨少
那儿望去，明珠自颈肩上一直到乳房凝脂般的肉体都清晰可见，不过、明珠
身上的白衣也绣着浮花，有时也因湿皱而浮折了起来，这些摺纹和浮花恰好
遮住了她身上几处更美不胜收。
方恨少觉得喉颈渴切，视线一发不可收拾，如果这火能当成水喝他也
会一口干尽。
他忽然背起诗来：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明珠懵然，说道：“你干吗背诗？”
方恨少强忍着不去看她，突如其来地一笑道：“在这里，若不背诗，还
能做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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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仍是不解：“你为何会在这时候背这首诗呢，这里只有我们两个，
谁是豆？谁是豆萁？你这算即兴？谁迫害你了？”
这首诗原是曹丕命令曹植在七步这样短的时间内吟成的诗篇，后人总
以这首诗来喻意大家在一起不该互相迫害，是以方恨少这无端一吟，倒令明
珠好生不解。
方恨少讪然地笑道：“哪我吟别首好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行乐当及时⋯⋯”

“什么及时！”明珠嗔睨了他一眼，啐道：“你不是说衣服都湿了吗？还
是快快脱下烘干才是。”
方恨少愣红了脸：“这⋯⋯”
明珠又偏了偏头，看着他，美得奇情，敏感得像窜动的火。
他的手已在解衣，一面问他：“你——不脱呀？”
方恨少张大了口，“我——”
明珠嫣然一笑：“你转过背去。”
方恨少转过了身子，听到解衣唏唏簌簌的声音，一颗心直从心坎跳到
了喉头，又似从喉头跳出了口腔。

“你背过去，先别回身，”明珠的语音自后面幽幽地传来：“你也除下衣
服，递给我，我替你烘干。”
方恨少依言做了，却脱剩下了内服。
明珠噗嗤一笑，“里头的衣服就不湿了吗？好汉还害臊呀？”
方恨少嗫嚅地道：“这也脱？——我看，这不必了——”
明珠笑道：“不必了？你用内力把它逼干不成？”
明珠本意是调侃，不意方恨少却像在激湍里抓住了根浮本，一叠声地
道：“是是是，我就是以内力把衣逼干。我练的内功，叫做‘一气仙’，只要
运转一大周天，垂帘、收视、止观、回光，以下丹田培气，中丹田运气，下
丹田发气，以‘运车工法”蕴蓄神气，吐纳之精，自能转为元阳火力，烘干
件衣服嘛——很简单的事耳——”
明珠忽道：“方公子。”
方恨少“嗯”了一声，几乎要回过头去，突然想起，马上强柠了回来，
眼里已烙下一个如火柔丽的女体。
明珠笑了笑：“你别老是想回头嘛。”
方恨少脸红耳赤，分辩道：“我——”
明珠不待他说下去便问：“公子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方恨少怔讼松地道：“我只有一个老母，住在杭州⋯⋯”他没忘了加一
句：“我还没有娶妻——”
明珠扑哧一笑，不说话了。
方恨少心里也怦怦地跳着。
只有火舌跃动的微响。
还有庙外的雨声。
方恨少一直在心里不断的念念有词：无欲、无欲、无欲⋯⋯无欲、无
欲、无欲！
可是这一番沉吟，本来只是爱欲，却确确切切的升腾了起来，成了性
欲⋯⋯
方恨少禁止自己的欲念。



可是这种需求，既然起了就不能禁。
越禁越急。
明珠忽然说：“方公子——我——不是个好女子，你却是个好人。”
方恨少不解，他不明白明珠为何要这样说。在他心目中，明珠是他所
有的疼爱，为了她，他可以不怕一失足成千古恨，也不惜一失足成千古笑。
这种突然生起的感情，甚至不去企求有深情的回报。
真正的深情，都是不求回报的。
“我——不是个正经女子，在进‘南天门’之前，品流复杂，我出身下
好，早已跟男人——入了‘南天门’，我出身卑微，也常受人欺，幸得钟天
王照顾我们，可是，后来家父逝世，我母女贫弱无依，都是四少爷阵恤帮忙，
——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跟他——”
方恨少一拳打在墙角上。
轰地一声，大地一亮。
大地乍亮起冷的灰色。
墙塌了一大块。
方恨少的拳头又在流血：“那家伙——我去杀了他！”
“不要，”明珠恐惧他说，“不可以。”
方恨少霍然回身，咬牙切齿地道：“他这样对你，你还护着他，你⋯⋯！”
“我当然护着他！”明珠的深情使方恨少犹觉千支针齐刺在心之痛：“我
是心甘情愿的。我到现在仍不悔。四少爷——他是个人杰，我配他不起。”
方恨少握紧了拳头。
他发现除了捶打自己，已没有什么事物能使他泄愤。
“后来，我转去‘五泽盟’卧底。情况也恶劣危险极了，幸得——王公
子照顾我——”明珠这样说着的时候，方恨少心里一直在狂喊：“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但明珠说的显然是真的。他一面听也一面在心里抵抗：“我
不要听、我不要听下去——”结果他还是残忍地残酷地听了下去。“——我
说过，我是个浪荡的女人，所以，我跟王公子也——我要报答他们，可是我
没有这个能力，我只有用我的身子⋯⋯”
方恨少如雷地一声断喝：“不要说了！”
明珠顿时静了下来。
方恨少指着他，手指颤抖着：“你——你这个——”
明珠仰着脖子：“我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方恨少发出一声浩叹，垂下了手：“罢了，罢了！”
“我告诉你这些，”明珠如明珠般的两行泪，白玉颊挂了下来，似这滂沦
大雨千点万滴里最珍贵的两串水珠。“就是要你对我死了心。”
方恨少平息下来了，只黯然道：“这——都是为环境所迫，也——怨不
得你。”
明珠一听，大为讶异。
这回，换她颤声道，“你听了这些——你不介意？”
“介意什么？”方恨少苦笑道：“那时候你还没认识我，而且也不是你想
要的——”

“你这句话说得好骄傲，”明珠笑了，笑得很妩媚，一个原本那么清纯的
女子，在脱下衣服以后，完全变成了令瞎了的男子也动心的女人，这变化只
有在这么美丽的女子身上也会彰显。“不过，我却是自愿的。四少爷是我心



目中一直慕恋的人。至于王公子——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爱慕他们。”
原以为说了这番话，方恨少就得要梦碎，对她的好感便会完全破灭。
没料方恨少一听完，却喝起彩来：“好！我果然没看走眼。你虽然只是
个小女孩，但敢爱敢恨，敢作敢当，我也——很喜欢！”
明珠愣住了。她力图改变“航向”：可是，后来，我进了‘金陵楼’—
—也并没有守身——我——像我这样一个女子，你还——！？”
方恨少这次说得更坦荡。
“像你这样一个女子，才值得我欣赏。”他宣称，“才值得我爱。”
明珠觉得有些发晕。
她忽然觉得眼前这个像个小孩子的男子。恐怕是她一生以来，遇上的
最可爱的一个男人。
她只有发出一声荡人心魄的呻吟：“好，那么，你要我吗？”
她原来还用外袍裹着身子。
现在她掀开了袍。
袍内已没有了衣服。
在火光映照下，方恨少甚至看见，她因感微寒而在凝脂的冰肌上，浮
起一点一点的小点，但最美最大最柔最显著的点，是玉峰上的两点红梅。
她冷。
— —除了去拥抱她、呵护她，还能做什么？还有什么可做？
“你要我吗？”明珠幽怨得像在风里在枝上一朵快落的花，“要我就温暖
我——”

第三章　布局

要接近将军，得要有藉口。
完美而且重大得足够打动将军的藉口。
任笑玉为报沈虎禅之情，自荐要以他为引，让沈虎禅得以接近将军。
— —他杀了宓近秋，将军必欲食其之肉、啖其之骨、枕其之皮。
如果沈虎禅能替将军“杀了”任笑玉，将军对沈虎禅必“另眼相看”。
当然，以将军之谨慎多疑，“杀”一个任笑玉，恐怕还不足以取信于他。
至少，还得要多办一件事。
将军“志在必歼”的“对象”当然就是“青帝门”：东天青帝任古书、
神判祖浮沉、电侠雷唇。
恰巧，“东天青帝”也欠了沈虎禅的情义，他曾利用沈虎禅承担恶名，
替他除去几名谋叛的逆徒。
沈虎禅于是求助于东天青帝。
东天青帝与将军、万人敌为敌已久。他深知，如果不靠沈虎禅，单凭
他自己的实力，既灭不了将军，而且要在长期对抗之下，极可能为万人敌所
灭。
他乐于“成全”沈虎禅。
— —沈虎禅的作为，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复生”。
—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不过，单止任古书身死，将军或还是会有起疑的。
任古书需要“陪死”的人。
他也要藉此来试探一下身边的“吉儿”。
他一直都对这“吉儿”的身份存疑。
“青帝门”有两个大将军，一是精通谋略、阵法和易容术的“神判”祖
浮沉，另一是“电侠”雷唇。
雷唇在三个月前被万人敌的部下谭于蠢的“旱天雷”震碎了心脉。自
分心死，便想在死前，再为“青帝门”尽最后的一点心力。
但他也有一个要求：
— —他要沈虎禅务必要格杀千蠢和尚，替他报仇。
至于祖浮沉，一向精檀易容，要把正处于匆忙惊惧中的舒映虹、楚杏
儿等骗上一骗，还不是大难的事。
于是“将军行动”开始。
任笑玉知道将军的义弟“飞声剑客”沐浪花，有个很不像话的儿子沐
利华，成天流连在“金陵楼”。
任笑玉有个红粉知音。
裴翠。
她知道这个“纨绔子弟”的臭事。
方便从这儿先下第一子。
翡翠知道沐利华倚仗权势，必定闹事。
— —就算沐利华不自动闹事，翡翠也一定有把握让沐利华闹起来。
— —骄纵惯了的少爷就是骄纵惯了的，正如狗改不了吃屎。不管黑猫
白猫都爱吃腥是一样的道理。
果然，经翡翠一激，沐利华便闹了起来。
沈虎禅一早便藏于柱中，待机而发。
任笑玉也早在那儿，准备出手。
可是干算万算，算漏了正好方恨少和唐宝牛也来找侯小周，而侯小周
也恰巧带他们上“金陵楼”来消遣。
其间，侯小周又刚好把方恨少叫了出去，所以就更没有人能制得住唐
宝牛的牛脾气了。
唐宝牛挺身护花，大闹金陵楼，力搏司马兄弟，决战沐利华，这一闹，
有人已去通知沐浪花了。这出戏，已不能久唱下去。
任笑玉只好出头。
沐浪花也出现了。
沈虎禅只好按照原定计划，裂柱而出，任笑玉假意败走——但却真为
沐浪花“飞声剑影”所伤，伤得还真不轻。

— —做任何事都是得要付出代价的。
— —更何况是“将军行动”这件大事！
沈虎禅也付出了代价。
他的“代价”是自己的好兄弟唐宝牛误解了他。
不过，沈虎禅并没有不放心。
他以为悲翠会事后向唐宝牛解释一切的。
— —翡翠事后的确我到了唐宝牛！
— —他也如计划“接近了”将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将军也果然要他杀任笑玉、灭青帝门！
但是，翡翠并没有告诉唐宝牛真相。
唐宝牛也没再遇上方恨少。
然而沈虎禅已在行动之中，身不由已、情非得已，已不能急流勇退了。
故而，在无妄山上，沈虎禅真的“杀了”决心求死的雷唇，“迫”任笑
玉跳崖“自尽”，可是，在唐宝牛的纠缠之下，只好整倒了他。
幸而翡翠“及时赶到”，载走了唐宝牛。
— —反正，唐宝牛不是将军“志在必得”的人物，将军也不迫究唐宝
牛的事。
沈虎禅当时也不得不整倒唐宝牛，否则前功尽废，赤胆忠心的雷唇也
只有在白死了。
继而，沈虎禅独闯“青帝门”。
他肯定除了舒映红，将军也一定派其他的人来监视他的行动。
所以他不能有任何差错。
— — “神判”假死，他藉着炸药的凌厉威力，把楚杏儿和舒映虹扫进“活
门”里，其实，“东天青帝”任古书和“神判”祖浮沉也在这一刹间滚人另
一“生门”去了。

— —炸药如此猛烈，连尸首都不全，实是件理所当然的事。
如此，沈虎禅夺得了大功。
获碍了将军的信任。
将军一向知人善用，他之所以这么快要信重沈虎禅，一是确惜沈虎禅
之才，二是因万人敌大敌当前，加上心想“五泽盟”、“南天王”跟万人敌结
盟在即，不得不起用高手以歼万人敌。
危急匆促间，已不能作耐心的观察、更好的选择。
— —但凡急于求功，就不能步步为营。
— —要使南天王和五泽盟不加盟万人敌阵营里，首先得要把“高唐镜”
弄到手！
就算将军不发动，除杏儿也迫不及待地发动了。
— —她当然不只是为了“照镜子”。
— —她很有信心：知道自己有多漂亮！
“夺高唐镜”的行动，同时也要证明一件事，唐多令、冷秋帆和兜玉进，
究竟哪一个人对自己是真心的？

— —结果有“真心”的是冷秋帆。
“真心的”先死。
沈虎禅因救楚杏儿而参与夺“高唐镜”之役，因而直接与万人敌部属
起冲突。
不过，这样一来，沈虎禅跟将军一派，也结下不解之缘，将军也更加
赏识信任沈虎禅，以致对付万人敌最重大的和行动里，也指定要沈虎禅上阵。

— —因为他是锋将。
能突破万难、扭转乾坤的锋将！
— —善战、能战、敢闯、是谓锋将！
澡盆里氤氲的雾，逐渐稀薄了。
沈虎禅也把心里的“布局”整理出一个轮廓来：
他已经进入将军组织的核心。



他似得到将军的信重。
他要藉将军的力量来查出万人敌到底是谁。
他同时要“绑架”将军。
— —在为富不仁者的身上榨取财富，给良善的贫苦人，这是“七大寇”
最喜欢做的事。

— —他们简直当作是天生的职志。
如果可能：他想连万人敌也一并“绑架”。
从这些日子的接触，他觉得：伤佛万人敌要比将军更残暴、更可恶、
更罪无可赦！
不过，他首要的是养好身上的伤。
这点他很有信心。
— —他和唐宝牛，都是伤得重、好得炔、痊愈得令人不敢置信的人！
“你们真是铁打的！”结拜妹妹温柔曾这样形容过他们：“受伤对你们而
言是一种刺激，而且就快要变成了享受！你们简直似是为受伤而活！”

— —温柔也许说得夸张一点，可是，说真的，他还有什么伤没受过！
他这样想的时候，脑子有点疲倦了。
眼前的视线也有点模糊。
— —毕竟是太累了。
就在这时，他突然被一种感觉唤醒。
他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
他也不明白何以会有这种感觉。
可是那感觉很熟悉。
那感觉只告诉他两个字一个讯息：
危险！
他猛地跳了起来。
水花四溅。
水花溅得这不及他的身法快疾。
“噗”的一声，桶底里，凸出了一截枪尖，穿过水面，在烛光下亮晃晃
一闪。
要是此刻沈虎禅还在澡盆里，那么，枪、桶、身体，得要被穿成一体。
烛火一慢。
刀光一闪。
沈虎禅人在半空。
刀光闪自他手中。
原来他的刀一直没有离手。
所以他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出刀。
“叮”的一响，枪尖削了下来。
木桶裂而为二。
水溅满地。
沈虎禅撞破窗棂，掠身而出。
他把衣服往腰间一围就到了屋外。
他当然来不及穿上衣服。
— —敌人的速度极快。
— —沈虎禅到了楼外的时候，只见一闪面过的身影，在竹风叶影，朱



阁青檐间不见。
沈虎禅追了过去。
在风里的竹仿佛在叹息，叹息到深浓时，变成了轻泣。
一声叹息都像一个令人心折的故事，听得在黑夜里的桃叶，都稳没了
令人心醉的霜红。
谁到了这里，相思的人便不成眠，寂寞之外还会有些黯淡。
因为这儿除了竹枝在叹息，枫树在叹息之外，连小桥流水，也在叹息，
连远在天边那一钩初出道的峨眉月，也像一句未完的叹息。
来到这里，听到这一声声似有若无的叹息，难免也会叹息。
枝叶掩映间，溪边隐约有三间精致的小阁、像是三座安谧的墓园。
淡淡的幽香，像一缕幽魂般的袭入鼻端。
沈虎禅手指着刀，心道好险：
他细察过将军送来的药，药是上好的药材所配制，只治伤，没有毒。
可是他没有注意那几桶水。
那蒸腾的水气，几令他昏睡过去。
— —如果刚才他昏错过去，那么，他现在已昏死在木桶里了。
所以，当他现在闻到这似有若无的香味的时候，特别提高了警觉。
然后他就发现了一座小亭。
亭上写了，“听香”两个清俊的字，下款也是两个小字。
沈虎禅想要看个清楚。
因为在此际他心中又升起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他感觉这两个小字特别亲，而且事夫重大。
他不明白为何会有这种感觉。
可是他很相信自己的感觉。
— —要不然，他早已伏尸木桶之中，血水和澡水同一色了。
不过，夜色凄迷，要注视得要以服力掀开重重深幂。
就在这时候，有人在他的背后向他长吟道：“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
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可惜现在已近夜央，不是
黄昏了。沈兄却如此雅兴，来这里弃衣抱刀，终夜听香乎？”
沈虎禅没有立即回头。
他已低首在那一带溪流里看见例映在自己身后的人。
古来悲歌慷慨之士——
燕赵。

第四章　我对菊花免疫

没有人可以想像。在这么柔和的夜里，燕赵像一头月下的狮子，凛然
不可侵犯，傲然不可匹敌。风过处，他烈火似的铁髭子黑云似的朝发乃至褶
上战阵一般的褶纹，都是愤怒的，不过，更诡的是，他的神情却是温和的，
那是一种宁静柔美的感觉，接近于一种王者的气概。
他穿着月光似的锦袍，就像月下雾中的一条幽静得发光的流水。



那么雄壮的一个人，那么威武的一个人，如果不是他五官特别突出，
一定会给乱发怒髭所掩盖；他的神态特别温文，随便站在那里都会给人一种
逼人但又不侵人的感觉。
但他却让人感到极端的静和美。
甚至还带有一种易水送别的凄凉。
沈虎禅低首看流水。
流水静得像一面玻璃。
身后的人也静得像一抹幽光，全不真实。
但他知道身后的来者可能便是他生平首遇的第一高手。
— —这人的武功出手，高到什么程度，连沈虎禅也无法估计。
对这个人，沈虎禅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 —他甚至宁愿与将军或万人敌对决，却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人。
他在十三岁的时候，就格杀“勾漏妖尸”革动地，威震天下，从没有
怕过谁来，从没有不敢面对心事。
但在他心里，有四种人他是不敢为敌的：一是大仁大义、无私无欲的
人，这是他所无法企及的；二是他所喜欢、敬爱、尊重的人，这是他不能对
抗的；三是没有能力抵抗的人，他不能以武力去伤害弱者；四是他所完全不
了解的人——他连对方武功高低、人格是好是坏都不知道，还有什么资格与
对方为敌？
燕赵，在他心中，无疑就是第四种人。
“我没有雅兴，”沈虎禅直截了当他说，“我是来杀人的。”
“杀人？”燕赵倒是一愕，随即道：“沈兄半夜三更不穿衣服的提刀出来
杀人也是一种雅兴。”

“身体肤发，父母所生，天地所造，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并不怕燕先
生见笑：”沈虎禅抱刀端然地道，“我对杀人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只不过因为
有人要暗杀我，我只好迫杀要杀我的人了。”

“有人暗杀沈兄？”
“就在刚才。”
“凶手必须要趁沈兄沐洗时行凶的吧？”
“不错。”
“他大概没有料到沈兄就算在沐浴时也不放松戒备。”
“一个武林中人，就连睡觉不应放松戒备。若不包看刀洗澡，便得要光
着身子挨刀。”

“他逃到这儿来了！”
“我相信他也早逃离这里了。”
“人说沈虎禅是武林中第一号战将，”燕赵的眼睛眨了眨——像他这么一
个壮烈的汉子，一双眼睛却是亮丽的，热切的、甚至接近多愁善感的，“可
是，今天我在听了杏儿、无害和小蔡的转述后，我觉得你还是一名闯将。”

“哦？”
“战将是凡有必要的战斗都绝不回避，甚至视战斗为激励，一如刀要在
石上硕磨才见其锐利：”燕赵补充道，“闯将是无惧困境，面对危难，能聚巢
力量，突破困境，越险恶的环境越现出他的本色。”

“我只觉得我自己是个锋将。”
“锋将？”



“遇到不公平的，我就争个公平：遇到不合理的，我就争取到合理为止，
遇到人欺负人，我不准许它发生：遇到巨大的压力，我就会往压力的中心挤
兑过去。看能不能挤出一条路来；”沈虎禅说：“别人以刀口向我，我只好以
刀锋向人，比比看谁的刀利。”

“好一个蜂将，可是，当这种人，背负的包袱太重，面对的敌人大多，
一辈子都难以有快乐的日子过。”

“所以，刚才有人要杀我，”沈虎禅心平气和地道，“不过，在人生的漫
漫长道上，只要每次完成了一件小事，正如在千里之路途中迈了一小步，我
就会很满足。”

“我听过你很多传说。”
“一些人把一些故事传了开去就是传说，我也听过你许多传说，但不一
定相信这些传说。”

“我听到的是你杀人的传说。”
“我救人远比杀人多，真奇怪他们为啥不传我救人的事。”
“那也许是因为杀人比救人刺激，人们都喜欢听让他们刺激的故事。”
“那么说来，人是喜欢看人死，不爱见人活了？”
“也许是因为你杀人的故事都太过刺激紧张之故；”燕赵缓缓地道：“当
年，‘海眼帮’里的三大高手，省无名、江方寸、革动地辱杀了你全家——”
沈虎禅忽然握紧了拳头。
燕赵话题一转：“可是你都一一报了仇。你杀‘勾漏妖尸’革动地时，
才十三岁，革动地根本没把你瞧在眼里。你投贴拜山，革动地打着呵欠叫门
人把你宰了，没料一个呵欠没打完，五个门徒全给你放倒了，革动地出手一
连伤了你二十几处⋯⋯”

“二十八处。”沈虎禅沉声道，“不过，他也吃了我一刀。”
“一刀便要了他的命”燕赵感慨他说，“革动地横行天下，大概做梦也设
想到竟会死在一个少年人的刀下。江方寸以‘胜雪快刀’名震大江南北，听
说你要来杀他，他一向谨慎，宁可避而不战⋯⋯”
沈虎禅唇角掀了掀，也不知是笑还是讥诮：“他逃亡三千里，连换十八
行宫，调度四十九死士，终日镇守两侧⋯⋯”

“结果，他连身边的大劈刀都未来得及抄起，便给你自宫外挖了一条长
达两里的遂道，直通他的卧室，破上而出，一刀刺入他的胯内。”燕赵道：“江
方寸和革动地一死，就不怕省无名不惶惧了。他外号‘杀手王’，你去杀他，
本就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他调度了七十六名杀手回来护他，结果，路经心月
桥的时候，一把银枪戳破轿底，直刺入轿内——”
沈虎禅淡淡地道：“省无名却不在轿内。”
“可是你早料着了，省无名在轿外扮成七十六名杀手之一，立即跃到桥
下，追杀在水中挺枪的勇士。结果，你却潜伏水中，一俟他跃下来，便一刀
格杀了他。”燕赵说：“你们一得手就走，那七十六名杀手，连出手都来不及，
杀手王便教你在他们面前杀了。”

“也许你更该记住，”沈虎禅道：“我之所以能引开他们的注意力，全因
挺枪出手那位唐宝牛的功劳。”

“唐宝牛跟你也是不打不相识。你十三岁革动地，十四岁杀江方寸，十
六岁杀省无名，十五岁的时候，杀的是妖言惑众、侍势虐行、甚得当今天子
信宠的方士不笑上人。这几役、无一不使你名动天下。你跟唐宝牛，就是在



杀不笑上人此役中不打不相识的。”燕赵耳熟能详般的，“唐宝牛对你的威名
不服气，他要跟你决斗，你却说要待杀了祸国殃民的不笑上人、才放心跟他
决一死战。其实，你武功远胜于唐宝牛，故意把战斗延后，他心急与你决战，
故而跟你同掘隧道，能往不笑上人的丹房，一挖就挖了三个月，这段期间他
与你同甘共苦、出生入死，就成了好朋友，这个斗，便再也决不成了。”
决沈虎禅有点感触地道：“那是因为唐宝牛的确是条好汉、我不想跟这
样的人决斗。”
燕赵的眼光看进沈虎禅的眸子里，好像一直要看到沈虎禅的灵魂里似
的，“可是你这次却为了杀任笑玉，而重伤了他。”
沈虎禅悠然道：“你没听说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几句话吗？”
“听过，”燕赵微笑道，“但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一个不择手段的人，本
身也需要有雷霆气魄、霹雳手段，不是人人都能优而为之的。”
沈虎禅一剔眉毛道：“我只是奉将军之命行事。”
燕赵笑道：“是真的吗？”
沈虎禅反问：“难道你要我抗将军的意旨？”
“那也不出奇。”燕赵捻着须角道：“我不是将军的敌人么！”
“只不过，我倒是提醒你一个事。”他又附加了一句：“你杀不笑上人的
时候，用的方式，跟杀省无名相同：一个好的杀手是不该重复他杀人的方法
的。”
然后他下结论地道：“系人的方法一旦相同或相近，就予人有迹可寻，
很可能便杀人不着反杀已了。”

“我却认为：不管古刀宝刀，只要杀得人就是好刀。”沈虎禅不以为然，
“只要杀得了人，用什么法子都可以，包括用重复的办法；这正如对症下药
一般，药苦、药涩、药毒以攻毒都无所谓，只要能治得了病就是好药。”

“可是好药是要名医才开得出来的，刀能手人，不在刀，而在人会不会
用刀；”燕赵说，“你是能用刀之人，所以你曾利用一个死去的人安然复生，
震住了对手，把‘青帝门’的第一流高手公羽敬也一刀就杀了。通常，你一
刀行手，别人连你的刀也看不见，根本不能对抗你的刀法。不过，你杀人的
手法，却不似刀法那么难以捉摸，莫测高深。”
沈虎禅正色地道：“你是要告诉我：杀人的方法要似刀法一样让人倏忽
难防？”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沈虎禅庄重地问，“可是，你为啥要告诉我这
些？”

“因为你要和将军一起出去对付万人敌，我希望你是他的强助。我希望
是你一刀砍下万人敌的头颅，而不是将军遇了祸；”燕赵说，“将军是我最好
的敌人，我不想这么好的一个敌人，却让别人家给杀了。”

“你不怕我知道了这些，却用这些法子去杀将军吗？”
“如果你要杀将军，就算我不告诉你这些法子，你也一样会去杀他；”燕
赵不慌不忙他说：“假如将军是这么好杀，我早就得手了，何用劳你费事。”
沈虎禅笑了：“你真的是将军的敌人？”
燕赵也笑了：“你真的是将军的朋友？”
“你知不知道如果要试出那人是不是人真正朋友，有什么法子？”沈虎
禅反问。

“什么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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